
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成立兰海高速湛江遂溪

“3·13”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核查组的通知

钦政办函〔2025〕10 号

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，市直各有关单位：

2025 年 3 月 13 日 1 时 58 分，在兰海高速湛江遂溪沙坡收

费站出口附近（兰海高速 2269KM+500M 路段）发生一起小型

普通客车追尾重型半挂牵引车道路交通事故，造成 8 人死亡，4

人受伤，涉事车辆均沿兰海高速由广西往湛江方向行驶，其中事

故涉事车辆重型半挂牵引车所在企业为我市辖区的企业。事故发

生后，广东省成立了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，并于 2025 年 5 月 23

日在湛江市召开事故调查通报会，根据本次会议精神，为了进一

步核查我市涉事相关企业和部门的情况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安全生产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和《生产安全

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等有关法律法

规要求，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兰海高速湛江遂溪“3·13”较大

道路交通事故核查组，成员名单如下：

组 长：覃 耿 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

副组长：陈朝文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

成 员：叶复科 市应急管理局四级调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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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祥海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

沈 铸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副支队长

黄 满 市应急管理局正科长级应急指挥专员

关 洪 市市场监管局科技认证科科长

颜 杰 市交通运输局法规安全科负责人

庞子伍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事故科科长

李铨晶 市应急救援中心生产安全事故救援科副科长

吴秀凤 市市场监管局科技认证科科员

罗祥安 市应急管理局综合协调科干部

核查组主要负责协助广东省事故调查组，查明该起事故涉及

我市的单位和企业的有关工作情况，收集相关资料，形成核查工

作报告。请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及相关单位积极配合调查组

开展工作。事故核查组邀请市纪委监委派员参与核查工作。

联系人：黄满，联系电话：17777962852。

2025 年 5 月 28 日


